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欽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11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欽鴻被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無罪。

楊欽鴻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欽鴻為政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政信公司）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下稱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而政信公司亦與

鄧漢威（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所經營之協裕企業

社簽訂人力派遣合約，告訴人龔輝鴻則係由鄧漢威派遣至本

案工地之勞工。茲因被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

第2條第3款之「雇主」，應注意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

危害。」、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9條第

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2條所分別明定之「雇主使

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

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雇主對

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

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

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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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

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規定，且依被告之智識、工作

經驗及專業能力，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

適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18日下午3時10分許至下午5時20分

許，疑似在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施工架上，

從事垃圾清除作業時，因施工架邊緣有開口41公分，且內側

交叉拉桿、下拉桿或安全網尚未施作，致告訴人從該開口邊

緣掉落，倒臥在B棟西北側2樓施工架上，告訴人因而受有外

傷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胸骨骨折、右側尺骨幹骨折之傷勢。

因認被告涉犯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而係犯同法第41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3月1

日桃檢營字第1110002127號回函、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職安法第2條第3款明定，雇主係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

負責人」，而起訴意旨僅認被告係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

責人，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他字1318號卷第25至33

頁)亦載明負責人並非被告，告訴人係受僱於鄧漢威(並見

他字1318號卷第167頁之客戶服務派工單)，可見被告與此

「雇主」之定義不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28條規定所規範之主體既均為「雇主」，此些

規定自無從適用於被告，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雇主並應負

起違反此些規定之責任，已有誤會，先予敘明。

　　㈡本案就職安法之起訴法條，偵查檢察官係援用職安法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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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第1款，而該規定係明定：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

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

以下罰金，可見其構成要件之一係有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

2項第2款之災害。茲因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明定：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是依此部起訴法

條，本案罹災人數必須達3人以上，始有成罪可能。經

查，本案始終僅有告訴人1人罹災，顯不符合罹災人數達3

人以上之要件，故無論被告之答辯內容為何、告訴人究否

如起訴意旨所載，係從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

牆(間有設線板)之施工架摔落，被告均不構成此部犯罪，

是就此應諭知無罪，以符罪刑法定之根本原則。

　　㈢「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

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固得本

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

為其他適當之主張。然刑事訴訟之審判，係採彈劾主義，

亦即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審判之對

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之被告「犯

罪事實」（包括與之有連續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等具

有同一案件關係之犯罪事實）而言。起訴係一種訴訟上之

請求，犯罪已經起訴，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法院即

有審判之權利及義務。是以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對此

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對象。審判之事

實範圍，既以起訴之事實（包括擴張之事實）為範圍，如

事實已經起訴而未予裁判，自屬違背法令，此觀刑事訴訟

法第379條第12款規定自明。訴經提起後，於符合同法第2

65條之規定，固許檢察官得為訴之追加，但仍以舊訴之存

在為前提；必要時，檢察官亦得依同法第269條規定，以

「撤回書」敘述理由請求撤回起訴；惟單一案件之事實，

僅就一部分事實撤回起訴，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並不

生撤回效力，而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即起訴事實大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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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事實），應分別情形於理由內為說明，刑事訴訟法對此

尚無所謂擬制撤回起訴之規定。又本法亦無如民事訴訟法

設有訴之變更之規定，得許檢察官就其所起訴之被告或犯

罪事實加以變更，其聲請變更，除係具有另一訴訟之情

形，應分別辦理外，並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法院自不受

其拘束。司法審判實務中，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

出之「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之主張或陳述，常有

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不盡相同之情形。於此，應先究明

其論告時之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

原本係屬於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

之一部減縮，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

縮，應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

回起訴已生效力，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

判外，其他各種情形，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

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

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公

訴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職安法部分之起訴法條為

贅載，應予更正，然因本案起訴意旨已載明被告係職安法

所稱之雇主、有違反職安法之過失、致告訴人從本案工地

之施工架上掉落，告訴人遂受有上開傷勢而發生災害，偵

查檢察官並於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所犯法條」欄，就被

告如何違反職安法部分為具體之記載，是就本案而言，起

訴事實之重點顯係被告有如何之行為涉犯職安法上開刑

責，偵查檢察官於此部請求本院審判之對象，實屬明確。

公訴檢察官上開主張更與訴之撤回有別。從而，本院自不

能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而應審理、論斷如上，特此敘

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就上開經過，被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告訴人因而受有上開傷勢。因認被告就此部涉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二、法律之解釋及適用：

　　㈠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

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

罪，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

罪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臺非字第11號判例意旨

參照）。

三、經查：檢察官對被告就此部所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

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

論。茲因被告已於告訴人為失能診斷後，在辯護人協助下，

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0日在本院民事庭達成和解，而告訴人

在被告依約履行完畢後，亦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失能診斷

書、和解筆錄、辯護人所提支付證明資料、刑事撤回告訴狀

等件附卷可稽，是起訴意旨雖認就此部之過失傷害罪名與職

安法上開罪名具想像競合關係，但職安法上開罪名部分既經

本院判處無罪，有如前述，則參酌上開說明，本院就此部應

分別處理而為不受理判決，爰諭知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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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欽鴻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欽鴻被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無罪。
楊欽鴻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欽鴻為政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政信公司）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而政信公司亦與鄧漢威（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所經營之協裕企業社簽訂人力派遣合約，告訴人龔輝鴻則係由鄧漢威派遣至本案工地之勞工。茲因被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3款之「雇主」，應注意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2條所分別明定之「雇主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規定，且依被告之智識、工作經驗及專業能力，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18日下午3時10分許至下午5時20分許，疑似在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施工架上，從事垃圾清除作業時，因施工架邊緣有開口41公分，且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或安全網尚未施作，致告訴人從該開口邊緣掉落，倒臥在B棟西北側2樓施工架上，告訴人因而受有外傷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胸骨骨折、右側尺骨幹骨折之傷勢。因認被告涉犯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而係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3月1日桃檢營字第1110002127號回函、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職安法第2條第3款明定，雇主係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起訴意旨僅認被告係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他字1318號卷第25至33頁)亦載明負責人並非被告，告訴人係受僱於鄧漢威(並見他字1318號卷第167頁之客戶服務派工單)，可見被告與此「雇主」之定義不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規定所規範之主體既均為「雇主」，此些規定自無從適用於被告，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雇主並應負起違反此些規定之責任，已有誤會，先予敘明。
　　㈡本案就職安法之起訴法條，偵查檢察官係援用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而該規定係明定：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可見其構成要件之一係有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茲因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明定：「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是依此部起訴法條，本案罹災人數必須達3人以上，始有成罪可能。經查，本案始終僅有告訴人1人罹災，顯不符合罹災人數達3人以上之要件，故無論被告之答辯內容為何、告訴人究否如起訴意旨所載，係從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間有設線板)之施工架摔落，被告均不構成此部犯罪，是就此應諭知無罪，以符罪刑法定之根本原則。
　　㈢「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固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為其他適當之主張。然刑事訴訟之審判，係採彈劾主義，亦即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之被告「犯罪事實」（包括與之有連續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等具有同一案件關係之犯罪事實）而言。起訴係一種訴訟上之請求，犯罪已經起訴，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法院即有審判之權利及義務。是以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對此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對象。審判之事實範圍，既以起訴之事實（包括擴張之事實）為範圍，如事實已經起訴而未予裁判，自屬違背法令，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2款規定自明。訴經提起後，於符合同法第265條之規定，固許檢察官得為訴之追加，但仍以舊訴之存在為前提；必要時，檢察官亦得依同法第269條規定，以「撤回書」敘述理由請求撤回起訴；惟單一案件之事實，僅就一部分事實撤回起訴，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並不生撤回效力，而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即起訴事實大於判決事實），應分別情形於理由內為說明，刑事訴訟法對此尚無所謂擬制撤回起訴之規定。又本法亦無如民事訴訟法設有訴之變更之規定，得許檢察官就其所起訴之被告或犯罪事實加以變更，其聲請變更，除係具有另一訴訟之情形，應分別辦理外，並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法院自不受其拘束。司法審判實務中，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出之「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之主張或陳述，常有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不盡相同之情形。於此，應先究明其論告時之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原本係屬於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縮，應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回起訴已生效力，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判外，其他各種情形，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公訴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職安法部分之起訴法條為贅載，應予更正，然因本案起訴意旨已載明被告係職安法所稱之雇主、有違反職安法之過失、致告訴人從本案工地之施工架上掉落，告訴人遂受有上開傷勢而發生災害，偵查檢察官並於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所犯法條」欄，就被告如何違反職安法部分為具體之記載，是就本案而言，起訴事實之重點顯係被告有如何之行為涉犯職安法上開刑責，偵查檢察官於此部請求本院審判之對象，實屬明確。公訴檢察官上開主張更與訴之撤回有別。從而，本院自不能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而應審理、論斷如上，特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就上開經過，被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告訴人因而受有上開傷勢。因認被告就此部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法律之解釋及適用：
　　㈠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臺非字第11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經查：檢察官對被告就此部所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已於告訴人為失能診斷後，在辯護人協助下，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0日在本院民事庭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在被告依約履行完畢後，亦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失能診斷書、和解筆錄、辯護人所提支付證明資料、刑事撤回告訴狀等件附卷可稽，是起訴意旨雖認就此部之過失傷害罪名與職安法上開罪名具想像競合關係，但職安法上開罪名部分既經本院判處無罪，有如前述，則參酌上開說明，本院就此部應分別處理而為不受理判決，爰諭知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欽鴻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11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欽鴻被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無罪。
楊欽鴻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欽鴻為政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政信公司）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下稱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而政信公司亦與鄧漢威
    （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所經營之協裕企業社簽訂
    人力派遣合約，告訴人龔輝鴻則係由鄧漢威派遣至本案工地
    之勞工。茲因被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3
    款之「雇主」，應注意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對
    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有
    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
    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職業
    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2條所分別明定之「雇主使勞工於營
    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
    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
    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雇主對於高度2
    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
    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
    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
    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對於
    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
    關之人員進入。」規定，且依被告之智識、工作經驗及專業
    能力，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告訴人於
    民國110年7月18日下午3時10分許至下午5時20分許，疑似在
    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施工架上，從事垃圾清
    除作業時，因施工架邊緣有開口41公分，且內側交叉拉桿、
    下拉桿或安全網尚未施作，致告訴人從該開口邊緣掉落，倒
    臥在B棟西北側2樓施工架上，告訴人因而受有外傷性蛛網膜
    下腔出血、胸骨骨折、右側尺骨幹骨折之傷勢。因認被告涉
    犯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而係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
    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3月1
    日桃檢營字第1110002127號回函、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
    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職安法第2條第3款明定，雇主係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
      負責人」，而起訴意旨僅認被告係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
      責人，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他字1318號卷第25至33
      頁)亦載明負責人並非被告，告訴人係受僱於鄧漢威(並見
      他字1318號卷第167頁之客戶服務派工單)，可見被告與此
      「雇主」之定義不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228條規定所規範之主體既均為「雇主」，此些
      規定自無從適用於被告，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雇主並應負
      起違反此些規定之責任，已有誤會，先予敘明。
　　㈡本案就職安法之起訴法條，偵查檢察官係援用職安法第41
      條第1項第1款，而該規定係明定：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
      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
      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
      以下罰金，可見其構成要件之一係有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
      2項第2款之災害。茲因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明定：「
      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是依此部起訴法條，
      本案罹災人數必須達3人以上，始有成罪可能。經查，本
      案始終僅有告訴人1人罹災，顯不符合罹災人數達3人以上
      之要件，故無論被告之答辯內容為何、告訴人究否如起訴
      意旨所載，係從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間
      有設線板)之施工架摔落，被告均不構成此部犯罪，是就
      此應諭知無罪，以符罪刑法定之根本原則。
　　㈢「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
      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固得本
      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
      為其他適當之主張。然刑事訴訟之審判，係採彈劾主義，
      亦即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審判之對
      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之被告「犯
      罪事實」（包括與之有連續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等具
      有同一案件關係之犯罪事實）而言。起訴係一種訴訟上之
      請求，犯罪已經起訴，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法院即
      有審判之權利及義務。是以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對此
      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對象。審判之事
      實範圍，既以起訴之事實（包括擴張之事實）為範圍，如
      事實已經起訴而未予裁判，自屬違背法令，此觀刑事訴訟
      法第379條第12款規定自明。訴經提起後，於符合同法第2
      65條之規定，固許檢察官得為訴之追加，但仍以舊訴之存
      在為前提；必要時，檢察官亦得依同法第269條規定，以
      「撤回書」敘述理由請求撤回起訴；惟單一案件之事實，
      僅就一部分事實撤回起訴，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並不
      生撤回效力，而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即起訴事實大於判
      決事實），應分別情形於理由內為說明，刑事訴訟法對此
      尚無所謂擬制撤回起訴之規定。又本法亦無如民事訴訟法
      設有訴之變更之規定，得許檢察官就其所起訴之被告或犯
      罪事實加以變更，其聲請變更，除係具有另一訴訟之情形
      ，應分別辦理外，並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法院自不受其
      拘束。司法審判實務中，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出
      之「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之主張或陳述，常有與
      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不盡相同之情形。於此，應先究明其
      論告時之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原
      本係屬於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
      一部減縮，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縮
      ，應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回
      起訴已生效力，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判
      外，其他各種情形，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
      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公訴
      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職安法部分之起訴法條為贅
      載，應予更正，然因本案起訴意旨已載明被告係職安法所
      稱之雇主、有違反職安法之過失、致告訴人從本案工地之
      施工架上掉落，告訴人遂受有上開傷勢而發生災害，偵查
      檢察官並於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所犯法條」欄，就被告
      如何違反職安法部分為具體之記載，是就本案而言，起訴
      事實之重點顯係被告有如何之行為涉犯職安法上開刑責，
      偵查檢察官於此部請求本院審判之對象，實屬明確。公訴
      檢察官上開主張更與訴之撤回有別。從而，本院自不能置
      原起訴事實於不顧，而應審理、論斷如上，特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就上開經過，被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之過失，告訴人因而受有上開傷勢。因認被告就此部涉犯
    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法律之解釋及適用：
　　㈠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
      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
      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
      ，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
      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臺非字第11號判例意旨參
      照）。
三、經查：檢察官對被告就此部所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
    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
    。茲因被告已於告訴人為失能診斷後，在辯護人協助下，與
    告訴人於113年9月10日在本院民事庭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在
    被告依約履行完畢後，亦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失能診斷書、
    和解筆錄、辯護人所提支付證明資料、刑事撤回告訴狀等件
    附卷可稽，是起訴意旨雖認就此部之過失傷害罪名與職安法
    上開罪名具想像競合關係，但職安法上開罪名部分既經本院
    判處無罪，有如前述，則參酌上開說明，本院就此部應分別
    處理而為不受理判決，爰諭知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勞安易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欽鴻


選任辯護人  唐永洪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52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欽鴻被訴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無罪。
楊欽鴻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壹、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欽鴻為政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政信公司）在桃園市○○區○○段000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而政信公司亦與鄧漢威（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所經營之協裕企業社簽訂人力派遣合約，告訴人龔輝鴻則係由鄧漢威派遣至本案工地之勞工。茲因被告為職業安全衛生法(下稱職安法)第2條第3款之「雇主」，應注意同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32條所分別明定之「雇主使勞工於營造工程工作場所作業前，應指派所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任工程人員等專業人員，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採適當防護設施，以防止職業災害之發生。」、「雇主對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梁、開口部分、階梯、樓梯、坡道、工作臺、擋土牆、擋土支撐、施工構臺、橋梁墩柱及橋梁上部結構、橋臺等場所作業，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於該處設置護欄、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雇主對於勞工有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無關之人員進入。」規定，且依被告之智識、工作經驗及專業能力，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告訴人於民國110年7月18日下午3時10分許至下午5時20分許，疑似在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施工架上，從事垃圾清除作業時，因施工架邊緣有開口41公分，且內側交叉拉桿、下拉桿或安全網尚未施作，致告訴人從該開口邊緣掉落，倒臥在B棟西北側2樓施工架上，告訴人因而受有外傷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胸骨骨折、右側尺骨幹骨折之傷勢。因認被告涉犯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而係犯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罪嫌。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於偵查中之指訴、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111年3月1日桃檢營字第1110002127號回函、國軍桃園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職安法第2條第3款明定，雇主係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而起訴意旨僅認被告係本案工地之工地現場負責人，本案職業災害檢查報告表(他字1318號卷第25至33頁)亦載明負責人並非被告，告訴人係受僱於鄧漢威(並見他字1318號卷第167頁之客戶服務派工單)，可見被告與此「雇主」之定義不合。職安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19條第1項規定、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8條規定所規範之主體既均為「雇主」，此些規定自無從適用於被告，是起訴意旨認被告係雇主並應負起違反此些規定之責任，已有誤會，先予敘明。
　　㈡本案就職安法之起訴法條，偵查檢察官係援用職安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而該規定係明定：違反(同法)第6條第1項或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致發生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8萬元以下罰金，可見其構成要件之一係有發生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之災害。茲因職安法第37條第2項第2款明定：「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是依此部起訴法條，本案罹災人數必須達3人以上，始有成罪可能。經查，本案始終僅有告訴人1人罹災，顯不符合罹災人數達3人以上之要件，故無論被告之答辯內容為何、告訴人究否如起訴意旨所載，係從本案工地內B區西北側7樓結構體外牆(間有設線板)之施工架摔落，被告均不構成此部犯罪，是就此應諭知無罪，以符罪刑法定之根本原則。
　　㈢「檢察官代表國家提起公訴，依檢察一體原則，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如發現起訴書認事用法有明顯錯誤，固得本於自己確信之法律見解，於論告時變更起訴之法條，或另為其他適當之主張。然刑事訴訟之審判，係採彈劾主義，亦即不告不理原則，法院對於被告之行為，應受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之被告「犯罪事實」（包括與之有連續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等具有同一案件關係之犯罪事實）而言。起訴係一種訴訟上之請求，犯罪已經起訴，產生訴訟繫屬及訴訟關係，法院即有審判之權利及義務。是以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內，對此項行為已予以記載，即為法院應予審判之對象。審判之事實範圍，既以起訴之事實（包括擴張之事實）為範圍，如事實已經起訴而未予裁判，自屬違背法令，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2款規定自明。訴經提起後，於符合同法第265條之規定，固許檢察官得為訴之追加，但仍以舊訴之存在為前提；必要時，檢察官亦得依同法第269條規定，以「撤回書」敘述理由請求撤回起訴；惟單一案件之事實，僅就一部分事實撤回起訴，基於審判不可分之關係，並不生撤回效力，而犯罪事實之一部減縮（即起訴事實大於判決事實），應分別情形於理由內為說明，刑事訴訟法對此尚無所謂擬制撤回起訴之規定。又本法亦無如民事訴訟法設有訴之變更之規定，得許檢察官就其所起訴之被告或犯罪事實加以變更，其聲請變更，除係具有另一訴訟之情形，應分別辦理外，並不生訴訟法上之效力，法院自不受其拘束。司法審判實務中，到庭實行公訴之檢察官於其提出之「論告書」或於言詞辯論時所為之主張或陳述，常有與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不盡相同之情形。於此，應先究明其論告時之所述，究屬訴之追加、撤回或變更範疇，抑或原本係屬於起訴效力所及之他部事實之擴張、或起訴事實之一部減縮，而異其處理方式（如屬後者事實之擴張、減縮，應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非屬訴訟上之請求）。除撤回起訴已生效力，其訴訟關係已不存在，法院無從加以裁判外，其他各種情形，法院自不得僅就檢察官論告時所陳述或主張之事實為裁判，而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公訴檢察官固於本院審理中主張，職安法部分之起訴法條為贅載，應予更正，然因本案起訴意旨已載明被告係職安法所稱之雇主、有違反職安法之過失、致告訴人從本案工地之施工架上掉落，告訴人遂受有上開傷勢而發生災害，偵查檢察官並於起訴書之「證據清單及所犯法條」欄，就被告如何違反職安法部分為具體之記載，是就本案而言，起訴事實之重點顯係被告有如何之行為涉犯職安法上開刑責，偵查檢察官於此部請求本院審判之對象，實屬明確。公訴檢察官上開主張更與訴之撤回有別。從而，本院自不能置原起訴事實於不顧，而應審理、論斷如上，特此敘明。
貳、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就上開經過，被告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告訴人因而受有上開傷勢。因認被告就此部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法律之解釋及適用：
　　㈠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㈡起訴為裁判上一罪之案件，如果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不成立犯罪，他部又欠缺追訴要件，則一部既不成立犯罪，即難與他部發生一部及全部之關係，法院應分別為無罪及不受理之諭知（最高法院70年臺非字第11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經查：檢察官對被告就此部所起訴之罪名，係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已於告訴人為失能診斷後，在辯護人協助下，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0日在本院民事庭達成和解，而告訴人在被告依約履行完畢後，亦已具狀撤回告訴，有失能診斷書、和解筆錄、辯護人所提支付證明資料、刑事撤回告訴狀等件附卷可稽，是起訴意旨雖認就此部之過失傷害罪名與職安法上開罪名具想像競合關係，但職安法上開罪名部分既經本院判處無罪，有如前述，則參酌上開說明，本院就此部應分別處理而為不受理判決，爰諭知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徐漢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政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